「115年度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已報廢財產公開標售」公告
主旨：公告標售本校已報廢財產一批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

依據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處理已報廢市有財產作業要點第4點。
公告事項：

1、 本案所有財物變賣之標的物名、數量及照片，詳如「115年度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已報廢財產 明細表」。

2、 本案所有財物標售底價為新臺幣100元整。

3、 本案所有財物變賣標的為報廢之廢品，無原使用之效用、功能，得標廠商對之不得主張瑕疵擔保請求權。
4、 領取投標單方式：至本校網站（https://www.kkes.ntpc.edu.tw/）下載
5、 投標方式：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至115年5月13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前，將投標單親自送達（上班時間：08:00~16:30），或以掛號郵寄220038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5巷30號，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總務處收。
6、 本案標售標的物，投標廠商得於開標前洽本校聯絡人安排參觀。
本校聯絡人：總務處 顏淑婉
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5巷30號
電話：（02）2968-0612分機702
7、 得標原則：以有效投標單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廠商。若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由總務處主任抽籤決定之。

8、 貨價及取貨期限、地點及繳款方式：以新台幣為計價標準。投標廠商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在得標之次日起7日（上班日）內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清；並於繳清後，次日起7個工作天內，至本校搬運標的物，由本校按現狀交付之。得標廠商需負擔拖吊及運送費用，得標廠商於處理本案標的物時，不得造成二次污染。
